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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需要被投保就業保險？雇主沒幫勞⼯投保的話，會被處罰嗎？

⽂:林冠良（進階會員） ‧ 勞動‧⼯作  ‧ 2022-12-22

本⽂

⼀、就業保險的⽤途

就業保險[1]是政府為了⼒求提升勞⼯就業技能、促進就業[2]，並提供職業訓練、失業、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補
貼部分收⼊損失的制度[3]。結合上述⽬的，政府開辦⼀系列就業保險的社會給付，以下簡述：

（⼀）失業給付 [4 ]

讓勞⼯遭逢⾮⾃願離職時，可維持基本⽣計。

（⼆）職業訓練⽣活津貼 [5 ]

讓⾮⾃願離職或特定⾝分的⼈[6]，例如獨⼒負擔家計者、家暴受害者，在接受就業服務機構成功推介職業訓練
後，可在增進⼯作技能的同時請領補助。

（三）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7 ]

⿎勵失業者積極尋找⼯作，避免產⽣過度依賴。

（四）全⺠健保保費 [8 ]

為⾮⾃願離職後被退保的失業者，與隨同參加健保的眷屬提供補助。

（五）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9 ]

彌補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受僱者沒有薪資收⼊的缺⼝。

⼆、誰需要被投保就業保險？

依就業保險法與主管機關勞動部的解釋，粗略可分成兩種情況來看，分別為「原則要保」、「例外不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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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介：（⾒圖1）

圖1 誰需要被投保就業保險？
資料來源：林冠良 / 繪圖：Yen



（⼀）原則要保

原則上若符合下列條件，雇主或其機構就要為勞⼯投保：

1. 年紀介於15歲⾄65歲的本國籍受僱勞⼯。

因為是「本國籍、受僱勞⼯」，所以雇主本⾝無法參加就業保險，外籍⼈⼠（例如語⾔補習班的外籍⽼師）原
則上也無法參加。

2. 年紀介於15歲⾄65歲，與在中華⺠國境內設有戶籍的國⺠結婚，並獲准居留的外國籍、⼤陸或港澳地區配
偶[10]。

（⼆）例外不保

有幾種情況是雖然符合上列條件，但不能參加就業保險的[11]：

1. 依法應參加公教⼈員保險或軍⼈保險

⽴法者[12]認為這些族群應投保的公保、軍保，⾜以保障他們⾯臨失業時的經濟⽣活保障[13]，像是公保若依
法資遣，可能還有以基本年⾦率算出的養⽼給付[14]；⽽軍保部分，則可能有退伍給付[15]。

2. 已領取勞⼯保險⽼年給付或公教⼈員保險養⽼給付

勞動部認為這類已領取⽼年給付或養⽼給付的族群，已有⽼年給付、養⽼給付可以照顧他們退休後的⽣活，基
於社會保險不重複保障的考量，所以原則上他們就不能再投保就業保險[16]。

但仍有些情況，是即使已領過⽼年或養⽼給付，仍可參加就業保險，例如公營事業單位移轉為⺠營事業⽽被留
⽤的員⼯，勞動部（過去為勞委會）認為他們為了配合政府政策轉換投保⾝分，轉保後仍繼續在同⼀事業單位
⼯作，⽽⾮離職退休⼈員，所以雖然已領過公保給付，仍可繼續參加保險[17]！

3. 受僱者的雇主或機構具以下兩種情況之⼀

（1）依法免辦登記＋無核定課稅

（2）依法免辦登記＋無統⼀發票購票證

這些族群的⼯作場所不定，且僱傭關係及雇主⾝分較不明確，就業或失業難以認定，因此不納⼊投保對
象[18]。



例如沿街叫賣的流動攤販是屬於不⽤申請「商業登記」[19]或「營業（稅籍）登記」[20]登記的⼩規模營業
⼈[21]，如果⼜沒有被核定課稅或沒有統⼀發票購票證時，就無需為員⼯投保就業保險。

三、雇主沒幫勞⼯投保的罰則

依就業保險法的罰則章，雇主若未按時為勞⼯投保，除了須賠償勞⼯因此所受的損失[22]（例如領不到失業給
付[23]），也會⾯臨「僱⽤⽇起⾄投保前1⽇，或⾄勞⼯離職⽇⽌應負擔保費⾦額」10倍的罰鍰。且罰鍰經勞
保局通知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將依法移送強制執⾏[24]。

附帶⼀提，提醒讀者，在實務上，若雇主已幫勞⼯投保勞⼯保險，勞保局會⾃動為勞⼯納⼊就業保險的⾝分，
所以原則上雇主不⽤額外再申報投保，但如果是微型企業（員⼯未滿5⼈）或未強制要求勞保加保的事業單
位，雇主仍須主動投保就業保險[25]。

四、⼩結

綜上，就業保險制度主要⽬的是希望藉社會保險給付的⽀柱，使⾮⾃願離職或特殊⾝分的勞⼯能夠度過失業期
間、增進技能；或有育嬰需求的受僱者得以維持⽣活，所以只要勞⼯符合保險資格，雇主或其機構應確實如期
投保，不但免於裁罰，也可在需要時讓社會安全網發揮作⽤，保障被保險⼈的⽣計。

註腳
   就業保險法第1條：「為提昇勞⼯就業技能，促進就業，保障勞⼯職業訓練及失業⼀定期間之基本⽣活，

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其他法律之規定。」
[1]

   如：因企業⾯臨經濟不景氣⽽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以縮短⼯時代替資遣勞⼯，在符合要件後召開諮詢會議
，啟動「僱⽤安定措施」。
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
I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僱⽤安定措施期間，雇主因經濟不景氣致虧損或業務緊縮，為避免裁減員⼯，得
擬定僱⽤安定計畫，並報請公⽴就業服務機構核定。
II 前項僱⽤安定計畫經公⽴就業服務機構核定後，雇主得代被保險⼈向公⽴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核發薪資補
貼。」
關於法律學者對僱⽤安定措施的制度評論，可參考吳姿慧（2022），〈在疫情敲磚之下，「僱⽤安定措
施」仍未能應⾨？！──以我國減班休息之薪資補貼制度為核⼼〉，《政⼤法學評論》，第169期。政⼤吳
⽼師不僅⾮常精闢點出本制度問題的癥結點，並提出檢討與建議。推薦給有興趣深⼊了解的讀者。

[2]

   ⽴法院（2008），《⽴法院公報》，第97卷第75期，⾴147，就業保險法部分條⽂修正草案對照表第1
0條說明：「鑑於被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實際上係短暫性離開職場，為保障被保險⼈及其⼦⼥於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之基本⽣活，宜提供被保險⼈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部分所得損失之補償，並穩定就業。」

[3]

   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失業給付：被保險⼈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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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離職辦理退保當⽇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年以上，具有⼯作能⼒及繼續⼯作意願，向公⽴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求職登記之⽇起⼗四⽇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
可參考戴雯琪（2022），《勞⼯失業可以請領的三⼤補助津貼》。

   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三、職業訓練⽣活津貼：
被保險⼈⾮⾃願離職，向公⽴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制職業訓練
。」
就業保險法第12條第1項：「公⽴就業服務機構為促進失業之被保險⼈再就業，得提供就業諮詢、推介就
業或參加職業訓練。」

[5]

   所謂特定⾝分者泛指就業服務法第24條所提。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主管機關對下列⾃願就業⼈
員，應訂定計畫，致⼒促進其就業；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
⼀、獨⼒負擔家計者。
⼆、中⾼齡者。
三、⾝⼼障礙者。
四、原住⺠。
五、低收⼊戶或中低收⼊戶中有⼯作能⼒者。
六、⻑期失業者。
七、⼆度就業婦⼥。
⼋、家庭暴⼒被害⼈。
九、更⽣受保護⼈。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詳細內容請參考，侯嘉偉（2020），《什麼是職業訓練⽣活津貼？》。

[6]

   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間屆滿前受僱⼯作，並參加本保險三個⽉以上。」
就業保險法第18條：「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作，並依規定參加本
保險為被保險⼈滿三個⽉以上者，得向保險⼈申請，按其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額之百分之五⼗，⼀次發
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鍾秉正（2019），〈第四章 社會保險的對象〉，《社會保險法論》，修訂4版，⾴280。

[7]

   就業保險法第10條第2項：「前項第五款之補助對象、補助條件、補助標準、補助期間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失業被保險⼈及其眷屬全⺠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第2條：「
I 依本法第⼗條第⼀項第五款規定補助全⺠健康保險保險費之對象如下：
⼀、失業之被保險⼈。
⼆、隨同被保險⼈辦理加保之眷屬。
II 前項第⼀款規定之被保險⼈，指依本法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活津貼者。
III 第⼀項第⼆款規定之眷屬，指被保險⼈離職退保當時，隨同被保險⼈參加全⺠健康保險之眷屬，且受
補助期間為全⺠健康保險法第⼆條規定之眷屬或第六類規定之被保險⼈⾝分。但不包括被保險⼈離職退保
後辦理追溯加保之眷屬。」
失業被保險⼈及其眷屬全⺠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第3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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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符合前條規定之補助對象者，保險⼈應按⽉補助其參加全⺠健康保險⾃付部分之保險費。
II 前項保險費之補助，以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活津貼者，每次領取給付末⽇之當⽉份應⾃付之保險
費部分，補助之。
III 依全⺠健康保險法所定補充保險費率計收之補充保險費，不予補助。」
鍾秉正（2019），同註7，⾴283。

   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4款：「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被保險⼈之保險年資合計滿⼀年以上，⼦⼥滿三歲前，依性別⼯作平等法之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附帶⼀提，育嬰留職停薪津貼2022年1⽉18⽇有新規定上路，請讀者留意！詳細內容可參，⿈蓮瑛、陳
聖禪（2022），《什麼是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符合什麼資格可以請領？》。

[9]

   就業保險法第5條第1項：「年滿⼗五歲以上，六⼗五歲以下之下列受僱勞⼯，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
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
⼀、具中華⺠國國籍者。
⼆、與在中華⺠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結婚，且獲准居留依法在臺灣地區⼯作之外國⼈、⼤陸地區⼈⺠、
⾹港居⺠或澳⾨居⺠。」

[10]

   就業保險法第5條第2項：「前項所列⼈員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得參加本保險：
⼀、依法應參加公教⼈員保險或軍⼈保險。
⼆、已領取勞⼯保險⽼年給付或公教⼈員保險養⽼給付。
三、受僱於依法免辦登記且無核定課稅或依法免辦登記且無統⼀發票購票證之雇主或機構。」

[11]

   ⽴法院（2002），《⽴法院公報》，第91卷第28期（上），⾴183，就業保險法草案條⽂對照表第5條
：「依法須參加公教⼈員保險或軍⼈保險，應依各該法律參加」。

[12]

   本款規定仍有受到批評，參鍾秉正，同註7，⾴203，註腳54。鍾⽼師提到，私⽴學校的教職員雖有參加
公教⼈員保險，但因少⼦化致使招⽣不易⽽被資遣，也是時有所聞的事情；另外，參加軍⼈保險的志願役
可能因不適服現役等原因⽽發⽣⾮志願退伍的狀況，他們與勞⼯所⾯臨的失業⾵險無異，則這類⼈⼠的就
業保障，真的⾜夠嗎？

[13]

   公教⼈員保險法第16條第1項、第4項第1款：「
I 被保險⼈依法退休（職）、資遣，或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五年且年滿五⼗五歲以上⽽離職退保時，給
與養⽼給付。……
IV 被保險⼈請領養⽼年⾦給付⽽有下列情形之⼀者，其養⽼年⾦給付應依基本年⾦率計給：⼀、依法資
遣。」

[14]

   軍⼈保險條例第16條：「
I 退伍給付規定如下：
⼀、保險滿五年者，給付五個基數。
⼆、保險超過五年者，⾃第六年起⾄第⼗年，每超過⼀年，增給⼀個基數。
三、保險超過⼗年者，⾃第⼗⼀年起⾄第⼗五年，每超過⼀年，增給⼆個基數。
四、保險超過⼗五年者，⾃第⼗六年起，每超過⼀年，增給三個基數。
五、保險滿⼆⼗年者，每超過⼀年增給⼀個基數，最⾼以四⼗五個基數為限。
II 保險未滿五年，未曾領受⾝⼼障礙給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眷屬喪葬津貼者，照最後⽉份繳費標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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